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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英驰万向节有限公司遗失“温州英驰万向节有限公司”公章一枚，财务专
用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私章一枚，遗失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1月30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5669565892，工商注册号:
330381000098151，组织机构代码：56695658-9，从破产受理之日（2018.8.15）起宣布
作废，特此声明。

温州市鸿润鞋业有限公司遗失“温州市鸿润鞋业有限公司”公章一枚，财务专
用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私章一枚，遗失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2
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27559342316，工商注
册号:330304000034224，组织机构代码：75593423-1，从破产受理之日（2018.9.3）起
宣布作废，特此声明。

彭洪松遗失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12月2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330102600325991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郑文浩、姜爱萍：
临海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裁定

受理申请人宿州市恒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对浙江全速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临海市人民法院(2017)
浙1082破申8号民事裁定书、通知、公告以
及管理人(2017)全速破清字第1号通知书。

你们系浙江全速物流有限公司股东，故
你们应依照《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履行公司股东的法定
义务(包括且不限于：移交公司的财产、财务
账簿、会计凭证、文书资料、公司印章，提交

公司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和现有在册职工名单、职
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列席债权人会议，
补缴未完全认缴出资的注册资本金，等
等)。若因你拒不全面履行公司股东法定义
务(即怠于履行股东义务)，导致破产清算案
件无法进行清算或者不能全面、顺利进行清
算的，你们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对浙江全速
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特此释明
浙江全速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9月27日

公 告

关于查找弃婴和儿童生父母的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儿童

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8年9月27日

某男婴，2016 年 7
月20日(估)，2016年8月
16日发现被遗弃在青田
县腊口镇均瑶村寺庙门
口，被捡拾时身穿白底
小花宝宝连体衣，用薄
被子包裹。先天性心脏
病，染色体异常，支气管
哮喘，DANDYWALK-
ER综合症。

联系电话：青田县社会福利院：0578-6824223 椒江区社会福利院：0576-88883136

某女婴，2016年8月8
日出生（估），2018年2月
19日发现被遗弃在椒江区
椒兰郡小区北面台州大道
靠东一侧绿化带边上。女
婴被捡拾时身上穿一套粉
红色外套，脚穿一双红色
鞋子，头戴一顶黄帽子，人
放在背带里。唐氏综合
症、先天性心脏病。

浙江亚太印花有限公司、绍兴大丽贸易有限公司、李祖荫、顾桂英、金德新、浙江伯乐家具有
限公司、谢佰荣：

根据我行与钱秋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将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6）浙0603民初558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债权，包括贷款债权、担保债权及其他有关
权利全部转让给钱秋林，请你向其履行债务。

特此公告通知！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昌支行

2018年9月27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根据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温州合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拥有的公告清单中所列债权依法转让
给温州合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候三
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相关的
债务人、担保人，请债务人、担保人向温州合
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承担担
保责任。温州合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温州合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或承担担保责任。 债权情况：原始债权人
为平安银行温州分行；借款人为浙江东远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为 1800 万元及
相应利息和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抵押和
保证；抵押人为唐荣建；保证人为唐荣建，浙
江百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光南，东大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谷乐江等。 特此公告。

温州候三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合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7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学礼
与你单位工伤待遇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浙嵊州劳人仲案（2018）162号
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

裁决如下：
一、确认吴学礼与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7日
已解除；

二、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吴学礼到嵊州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办理吴学礼可享受
的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的报销手续，并
在收到报销款项后立即支付给吴学礼。

三、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
吴学礼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18796 元（4
个 月 × 4699 元/月）、停 工 留 薪 期 工 资
17228.75元，以上共计36024.75元，此款于本
裁决书生效之日一次性全部付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
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有证据
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
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
请嵊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仲裁公告

何 仁 基 （ 公 民 身 份 号 ：
330104196007293315）：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
设一案，执法人员通过其他方式均未能送达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余城法强
催（拆）字【2018】第0001007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8年3月12日向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7]第
41025116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
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
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开发区中队（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港
园路世纪公园东门办公室）领取《履行行政
决定催告书》后，自行拆除违法扩建的约
5.59平方米阳台（阳光房）并恢复建筑物原
状。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
制拆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
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2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4910号
张晨晖:本院受理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862号

王国荣、章建东：本院受理马勇敢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民初8862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王国荣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马勇敢借款本金80000
元、逾期利息618.67元（计至2017年9月5日，后续另
计）、律师费5000元，章建东对王国荣的借款本金及逾
期利息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王国荣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75号

郑文华：本院受理葛春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687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132号

孔雁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孔雁桃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
月3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325号之一

杭州问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世
军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18日
14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530号

薛振林：本院受理原告魏浩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10民初205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49号

郑立群、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冯慧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居住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814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60号

郑立群、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冯慧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816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59号

郑立群、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冯慧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815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56号

郑立群、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冯慧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居住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815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53号

郑立群、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徐四文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居住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815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302号

潘锡光、罗华香、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
舒逸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余杭超山花果蜜饯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快步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潘锡光、罗华香、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舒逸
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余杭超山花果蜜饯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4日13时45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394号

杨能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良益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8）浙0110民初12394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的日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18年12
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235号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天一包装印刷有限公
司诉你与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民初82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
杭州天一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撤回起诉。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
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9月27日

某女孩，2017 年 2 月 2
日出生，2017 年 2 月 9 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分水镇
太平村章家一组。身穿一
套粉色小棉衣，外包一件深
蓝色男士外套，随身附一张
出生日期纸条。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唐立标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
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等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唐立标，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唐立标履行相关义务。唐立标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唐立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22、18357012828

特此公告
唐立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27日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7月15日，利息暂计至收购基准日2016年
8月31日；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约定为准。5、上表债权金额、利息及担保人、担保方式，以相应合同、权
证及法律文书为准。

借款人（主债务人）

丰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761511232201500006、6761511232201500010、6761511232201500010-1

本金余额(单位：元）

20600000.00

收购基准日

2016/8/31

截至收购基准日利息(单位：元）

744396.92

担保人

保证人：范旭光、陈永仙等。 抵押人：丰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范旭光。

本报2018年9月25日第8版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合同编号应为宁波2018年NBST033
号，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3日，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20日。

本报2018年9月25日第8版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洛兹集团有限公司1
户企业贷款债权的处置公告，其中表格中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20日24时。

更

正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有权处置的债权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
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8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西段618号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3号楼419室

联系人：池女士 电话：88532007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台州市君悦大厦A幢2408室
联系人：何女士 电话：13606686331
特此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7日

序号

1

债权行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张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2,000,000.00

利息（截止2018年8月28日）

42,704.00

诉讼费（截止2018年8月28日）

11,450.00

保全费（截止2018年8月28日）

5,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张茴晖、陈琴、台州金盛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台银（借）字（0302156305）号

担保合同号

台银（保）字（0302156305）号


